附件2
供应商廉洁自律承诺书
为了在与东方市人民医院的业务合作中营造公平、公正、廉洁的合作环境，确保双方权益，我公司郑重承诺：
一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规定，在与采购方的业务往来中，坚持诚实守信、廉洁奉公的原则，坚决抵制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行为。
二、不以任何形式向采购方工作人员及其亲属赠送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、商业预付卡等财物。
三、不以任何形式为采购方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安排旅游、娱乐、宴请等活动。
四、不向采购方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提供回扣、好处费、中介费等不正当利益。
五、不与采购方工作人员及其亲属进行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或勾结，不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机会或谋取私利。
六、在参与采购方的招标、谈判、询价等采购活动中，严格遵守采购程序和规则，不采取虚假投标、串通投标、行贿等违法违规手段。
七、如发现采购方工作人员有索贿、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，将及时向采购方的纪检监察部门举报。
八、积极配合采购方的监督检查，如实提供与业务合作有关的资料和信息。
九、若违反本承诺书的内容，我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接受采购方的处罚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合作资格、列入不良供应商名单、赔偿损失等。
十、本承诺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在与采购方的业务合作期间持续有效。
公司名称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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